
理论探讨 

  307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研究① 
李世宇②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尚处于探索阶段，当前存在关键制度缺乏依据、现有制度存在冲突，司法实践缺乏生态

主线、流域对象模糊、环境要素单一、诉讼类型失衡、协作流于形式、重补偿轻预防、司法裁量基准不一、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

应构建制度化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协调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整合环境公益司法保护制度，成立“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司法智库”，提升生态环境司法专业水平，扩大社会参与途径，针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机理、规律、痛点整体把握，

实现顶层设计落地生花、重大国家战略的制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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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 such as the lack of key laws, the conflict of existing rules,the emphasis on compensation over prevention, the different benchmarks 

of judicial discretion. We should highlight the understanding of "basin characteristics", build an institutionalized legal syste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pand the way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尚未实现由政策向法律、由

“事理”到“法理”、由技术标准向法律标准的制度转化，沿黄省

市该项工作开展的“流域特征”尚不明显，推进情况参差不齐，专

项治理及跨区域协作活动仍处于“围绕环境污染开展黄河生态保

护”、“针对部门职能监督环境执法”、“依据现行法律探讨制度设计”

层面，呈现出补偿性、分散性、碎片化、形式化等特征，与以往环

境公益诉讼并无本质不同。当前应从下述方面予以完善。 

一、 界定“黄河流域”，构建制度化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体系 

黄河流域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面临特殊的生态环境问题。

当前缺乏将政策话语转化为法律语言的技术支撑，对“黄河流域”

这个巨大复杂系统的空间边界法律属性界定尚不清晰，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的对象、范围和程度缺乏统一认识，流域与区域结合的

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行政边界与水文边界的权责关系尚未厘清，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缺乏主线、对象模糊、针对性不强、司法标准不一，

不利于该项工作开展的合法性、合理性、实效性和科学性。应强化

顶层设计,完善规划政策体系，遵循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

联系，突破部门立法、单项立法和分别立法模式，以制定综合性的

《黄河保护法》为基石，搭建制度化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体系，重视法律关系调整的“空间化”和“流域化”，打破条块分

割界限，确立事权配置维度，综合调整发展与保护、流域与区域、

区域与区域、私益与公益的关系，对黄河流域保护、开发与利用过

程中各种重点问题、深层次利益进行法律界定，明确流域特征，确

定法律适用的对象和范围，为该项工作提供政策引领及制度保障。 

二、整体统筹“黄河流域司法体制”，协调推进跨区域司

法协作机制 

沿黄省市各级检、法系统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正在积

极探索建立区域性的流域生态保护基地和巡回法庭，以及跨区域、

跨部门司法协作机制，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各级地市一哄而上仓

促上马，具有形式化、分散化等特点，具体表现为立法支撑不足、

协作主体范围狭窄、协作机制形式化、协作内容生态属性不足等问

题，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整体统

筹、协调推进”、“系统治理”的规划相去甚远，也不符合总书记提

出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犯急躁

病、大干快上⋯⋯”要求。③应整体统筹，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

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上，④健全流域法治生态，加快构建权威高效、

体系健全的流域司法体制，如“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院”，“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检察院”等，妥善处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与流

域行政执法、区域生态环境司法的关系。以整体主义理念为指导做

好顶层设计，根据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不同的环境保护需求，

协调推进流域案件集中管辖、流域司法协作、部门协调联动、多元

纠纷化解等司法机制，全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专业审判与公众

参与相结合，深化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综合运用刑

事、行政、民事等责任方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⑤ 

三、 理顺“黄河流域生态司法保护体系”，整合环境公益

司法保护制度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整体呈现补偿性司法救济模式的

特点，即以刑事问责为主、民事损害赔偿为辅，⑥侧重于生态环境

损害的事后救济，弥补生态环境利益的经济价值损失。⑦生态环境

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当前模式难以匹配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的“预防优先”要求，同时也是环境问题愈发突出的原因之

一。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程序重叠、功能交叉等制度冲突，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顺位以及衔接

等制度细节尚未完全理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出现环境

要素单一、诉讼类型失衡、重复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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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缩、环境公益诉讼适用空间被挤压、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

积极性受到影响、诉讼资源浪费和程序拖延等问题。我国“公私协

作”的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架构是在环境执法缺位或其先天不

足、难以有效发挥职能时的权宜之计，当前应在健全黄河流域环境

执法的前提下，构建“公法为主、公私协作”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公益诉讼机制，重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和预防作用，⑧

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协作治理”作为逻辑出发点和基本理

念，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协调职能，建立政府机关、社会组织、

检察机关共同协商参与的诉前工作机制，构建同诉同判、支持起诉、

程序协调的诉讼程序,建立同等处理、防止“滥讼”、制约权力的裁

判规则，妥善协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隐含的政府之间、职能部门

之间、生产经营者与公众之间、生产经营者之间、政府与生产经营

者和公众之间等多方利益主体，形成“联防联治—非诉解决—司法

权威裁判”的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体系，实现流域环境司法保护

的生态化和系统化。 

四、 成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智库”，提升生态

环境司法专业水平 

我国环境执法、环境司法专业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尚未得到有

效改善，与生态环境统一执法、司法的要求尚不适应。当前环境执

法主要适应污染防治执法、陆上执法和城市执法，现有执法设备无

法支持海上、地下、农村执法，环境执法人员专业知识能力不足。

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已基本建成，但环境法庭对法官的专业背景

并无严格要求。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专业性鉴定依赖度高、鉴定

机构少，证据的专业性、隐蔽性、时效性强，“生态环境损害难以

认定”、“生态修复裁判难以达到妥当程度”，⑩取证难、鉴定难、

执行难等环境司法专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黄河流域是以

黄河水循环为基础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整体，是“自然—经济—社

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通力合作，

共同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吸纳各学

科专业领域高端技术人才，成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智

库”，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陪审员、专业调解员的人才储备，

形成司法决策和专业理论的技术支撑，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专业化

水平。 

五、 建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扩大社会参与

途径 

生态环境鉴定费用、修复费用高昂，当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实

践中存在社会参与能力差、积极性不高，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保管难、

监管难、使用难等问题，各地出现了由法院、检察院、各级主管机

关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主持修复生态环境的不同探索，生态环境修复

替代履行方式的妥当性与公正性常常引发争议。生态环境保护的公

共性、社会性决定了，鼓励公众参与、构建社会共治，培育生态环

境友好型消费习惯和生产生活习惯，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的终极途径。应推动建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

由政府启动资金，鼓励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投入，建立健全公益诉

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专项资金的保管、使用、审计监督及责

任追究制度。在能力建设和资金方面支持专门从事黄河流域环境保

护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明确流域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赔偿

磋商、生态修复以及环境公益诉讼赔偿金的使用管理等问题，对生

态环境修复裁判难以履行或无法履行的，利用基金进行恢复、治理，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五大目标任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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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载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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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重在预防，而非损害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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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诉讼 1 例，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案件各 1 例，均围

绕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损害赔偿请求展开，以损害结果为重心

的模式难以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性司法救济功能。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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